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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2〕317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 2021 年度本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

工作考核情况的通报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工作，提高巡查工

作质量，有效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工程质

量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》（沪建质安〔2019〕40 号）、《上海

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工作考核办法》（沪建质安〔2019〕

571 号）有关规定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组织开展了 2021

年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工作考核。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1 年 12 月下旬至 2022 年 1 月上旬，市住房城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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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委成立考核组，对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2021 年度建设

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工作进行了考核。考核采取听取汇报、调

阅资料、问题反馈、综合打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以满分 100

分计分，进行量化客观考核。考核结果如下：在 80 分至 90

分之间的有 7 家单位；70 分至 80 分之间的有 7 家单位；60

分至 70 分之间的有 2 家单位。静安、浦东、闵行、松江、普

陀、杨浦等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考核成绩领先。

二、总体评价

从考核情况看，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，能够

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开展本区域工程巡查工作，并对市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委在本区域内开展的工程巡查工作进行配合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市巡查处置落实率进一步提高。对于市巡查开具

的巡查处置文书，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基本能够按要求及

时落实处置，对于市巡查开具的建议整改、局部暂缓（暂停）

施工项，各区均能够按要求开具相应的措施单，且基本做到

及时跟踪落实销项。“回头看”检查方面，绝大多数项目均

整改到位。建议行政处罚项落实方面，全市平均处罚落实率

为 97.2%，相较 2020 年度有较大提升。项目经理记分落实方

面，全市平均记分落实率为 100%，相较 2020 年度有较大提升。

全市绝大多数区，在落实市巡查处置建议方面均为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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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巡查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完善。各区巡查体制基

本建立完善，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开展区巡查工作，一种是由

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直接组织实施、下属工程监管机构配合

参与，一种是由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委托下属工程监管机构

具体实施区巡查工作。多数区成立了专门的业务科室具体负

责巡查工作。闵行、黄浦、长宁等区联合其他委办局共同参

与巡查，奉贤、宝山等区联合街镇共同参与巡查。闵行、松

江、杨浦、青浦、黄浦、嘉定等区建立了巡查专家库并投入

使用，进一步充实了巡查力量。

（三）区巡查工作有序开展。2021 年各区巡查项目数较

2020 年有所增加，全年各区共巡查项目 820 个，总建筑面积

5747.95 万平方米，各区均能够按照年初制定的巡查计划开展

巡查工作。浦东、闵行、松江、杨浦、奉贤、宝山、崇明、

长宁、徐汇、金山等区已开始启用“四不两直”模式。静安、

闵行、青浦、金山、虹口等区巡查项目数量较多，浦东、静

安、金山、普陀等区巡查综合处置力度较大，浦东新区的行

政处罚和项目经理记分力度均为全市最大。

（四）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制度基本落实。目前各区“双

随机一公开”制度基本得到落实。各区均能做到巡查项目随

机抽取，闵行、杨浦、嘉定等区做到巡查人员（专家）随机

抽取。闵行、普陀、奉贤、宝山、长宁、徐汇、虹口等区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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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第三方机构参与巡查。各区均已将半年度巡查通报在区政

府网站上进行公开，静安、浦东、闵行、松江、奉贤、青浦、

崇明等区将月度巡查信息在微信公众号或官网上进行公开。

（五）区巡查档案管理基本规范。各区基本建立了巡查

档案及台账管理的相关制度，并按要求建立巡查管理台账，

进行巡查资料归档。其中，闵行、松江、黄浦、崇明、虹口

等区巡查档案管理工作比较规范，台账要素齐全，档案内容

完整，资料归档及时，处置到位。

（六）巡查工作进一步创新。今年各区在开展巡查过程

中，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对工作方法和巡查措施进行了

创新。各区均已在巡查过程中使用执法记录仪，绝大多数区

已开始使用巡查量化检查表，浦东、黄浦、长宁、徐汇、金

山等区还对量化检查表的相符率进行了统计。普陀、杨浦、

黄浦、崇明、长宁、虹口、徐汇等区定期召开巡查工作讲评

会。静安、闵行、松江、奉贤、黄浦、崇明等区在常规巡查

的基础上，开展了危大工程、文明施工、深基坑、禁限材料、

幕墙工程、大型机械、进博会、花博会等专项巡查。浦东、

闵行、松江、普陀、杨浦、奉贤、青浦、崇明、徐汇、金山、

嘉定等区对巡查项目发放廉政信息反馈表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市巡查处置建议落实有待进一步改进。2021 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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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巡查行政处罚建议落实率及项目经理记分落实率较上一年

度有所提升，但仍有个别区对部分建议行政处罚项采取了整

改、约谈、批评教育的方式替代行政处罚措施，降低了处置

力度。个别区行政处罚落实进展缓慢，长时间处于“立案报

批”、“调查终结”、“处罚报批”等阶段。部分项目回复

超期。“回头看”检查发现，个别项目还存在实际整改不到

位的情况，区复查销项工作仍有待改进。

（二）区巡查处置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。部分区巡查局

部暂缓（暂停）施工率、行政处罚率和项目经理记分率远低

于全市平均水平。个别区巡查过程中对发现的严重违法违规

行为，未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。

（三）区巡查计划合理性有待进一步增强。个别区制定

的巡查计划不够合理，巡查项目数量偏少，或与本区建设规

模不匹配。

（四）区巡查数据上报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。部分区

巡查月报表存在个别类别数据上报不准确的情况，主要集中

在行政处罚及项目经理记分两类数据。

（五）区巡查档案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。部分区巡

查管理档案内容不齐全，缺少行政处罚、项目经理记分相关

资料。部分区巡查管理台账要素不齐全，缺少巡查人员、销

项时间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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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下阶段工作要求

（一）进一步完善巡查管理机制。加大市级巡查行政处

罚建议落实力度，提高市级巡查处置建议的落实效率，按期

完成回复销项工作。加大区级巡查行政处置力度，加强行政

处罚、项目经理记分措施的使用。推广“四不两直”模式和

廉政信息反馈表在区巡查项目中的使用，提升巡查工作党风

廉政建设工作水平。进一步建立健全并充实巡查专家库，细

化专家随机抽取制度，提升专家库利用效率。在巡查前做好

被查项目信息预查工作，进一步推广使用巡查量化检查表，

并统计相符率，为差别化监管提供依据。

（二）加大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

安全生产条例》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

标准（2022 版）》《上海市建设工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2022

年版）》等相关规定的落实力度。

（三）加大对《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

意见》及实施细则、《关于本市推进商品住宅和保障性住宅

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加强本市外墙外

保温系统及材料使用管理的通知》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

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》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

到岗履职人脸识别管理试行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在本区域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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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中的推进落实力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8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2年7月19日印发


